
粤工信规字〔2025〕3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业余无线电
中继台设置和使用规划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省无线电协会：

为了加强业余无线电中继台（以下简称业余中继台）的管理，

促进我省业余无线电活动的有序开展，保证相关无线电业务的正

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广东省无线

电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工业和

信息化部令第 62号）《业余无线电台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

化部令第 67号），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对业余无线电中继台设置和使用频段进行规划，有关规定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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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所称业余中继台是指通过对业余无线电信号接收和

放大转发，扩大通联范围的业余无线电台。设置业余中继台，其

台址布局应当符合资源共享、集约的要求。依法设置的业余中继

台应当向其覆盖区域内的业余无线电台提供平等的服务。

二、业余中继台的设置要求

（一）业余中继台需获得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指配的呼号，本

省业余中继台呼号前缀为：BR7。使用的频率应当符合本通知的

规定。

（二）设置、使用业余中继台，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

2.具有相应的操作技术能力，通过相应的操作技术能力验

证；

3.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依法取得型号核准（型号核准证载

明的频率范围包含业余业务频段）；或者使用的自制、改装、拼

装等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

线电管理规定，且无线电发射频率范围仅限于业余业务频段。

（三）设置、使用业余中继台，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

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函（申请人应详细说明申请原因、设台用途、中

继台管理人员，技术及运行维护方案）、管理措施及承诺书等材

料；申请表；

2.单位设置、使用业余中继台，应当提交单位营业执照等复

印件，以及业余无线电台技术负责人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说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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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个人设置、使用业余中继台，应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还应当提交其监护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以

及申请人与监护人关系的说明材料；

3.使用依法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提交含有型

号核准代码、出厂序列号等信息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照片；使用自

制、改装、拼装等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符合国家

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且无线电发射频率范围仅限于业余

业务频段，并提交有关说明材料。

（四）统筹规划业余中继台设置数量。

1.各地市可结合实际，在做好电磁兼容分析基础上（包括粤

港、粤澳频率协调，服务区域超出本省行政区域的，应当与相关

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做好协调）做好业余中继台

设置、使用许可工作。原则上一个县（区）设置 1个业余中继台。

2.县（区）行政管辖面积较大的（行政区域内直线距离超 20

公里），可适当增加业余中继台设置数量，一个县（区）原则上

最多设置 3个中继台。仍不满足实际业务需求的话，可参照以下

辖区不设县（区）的地市方法适当调整。

3.辖区不设县（区）的地市设置业余中继台数量，可通过行

政区域内依法设置的业余无线电台总数来把握，设置数量按照辖

区内依法设置的业余无线电台总数除以 100，四舍五入得出设置

的最大数量。

三、业余中继台的技术要求

（一）业余中继台可使用的频段和频率见附表，在满足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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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条件下，可选择相关频段的频率设置业余中继台。 我省业

余中继台主要使用 144-146MHz和 430-440MHz频段。根据频率

划分规定，业余业务在 144-146MHz 频段是主要业务，在

430-440MHz 频段为次要业务。

（二）每个业余中继台只能使用无线电管理部门所指配的一

对固定频率。业余中继台使用 430-440MHz频段频率时，不得对

主要业务电台（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产生有害干扰，

不得对来自主要业务电台（无线电定位、航空无线电导航）的有

害干扰提出保护要求。如产生有害干扰的，应当立即停止发射，

待干扰消除后方可继续使用。

（三）不得设置、使用规定以外频率的业余中继台。鼓励业

余中继台频率的复用。业余中继台必须在固定地点设置、使用。 

业余中继台最大发射功率不得超过 25W。

（四）提倡业余中继台“常灾两用”，发挥业余无线电在抢险

救援的积极作用。为鼓励全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与应急救援活

动，将 144.700MHz/145.300MHz，434.000MHz/439.000MHz 作

为全省中继台应急中继频率，145.300MHz和 439.000MHz作为

全省统一业余应急直连通信频率。业余爱好者和业余中继台可在

应急救援活动中使用以上应急频率。

四、业余中继台的管理要求

（一）业余中继台的管理人应当将使用业余中继台所需的各

项技术参数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公开。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实施业余中继台的设置、使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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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负责汇总辖区内业余中继台各项技术参数信息，在业余中继

台电台执照核发后 20个工作日内，将使用业余中继台所需相关

参数信息向社会公布。

（二）业余中继台应当能遥控开关机，管理人员可以随时关

闭和开启业余中继台。应当有专人负责业余中继台工作，确保业

余中继台稳定工作。

（三）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擅自设置、使用业余中继

台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依照《无线电管理条例》《业余无线电

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五、附则

本通知自 2025年 6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其他管理

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业余无线电台管理

办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本通知发布前，已合法设置、

使用的业余中继台可在执照有效期内继续使用，也可按本通知要

求办理变更、续期等手续后投入使用。

附件：1. 广东省业余中继台频率分配表

2.广东省 140MHz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信道间

隔 12.5KHz）

3.广东省 140MHz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信道间

隔 25KHz）

4.广东省 430MHz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信道间

隔 12.5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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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东省 430MHz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信道间

隔 25KHz）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 5月 14日



— 7 —

附件 1

广东省业余中继台频率分配表

序号 频段（MHz） 频差（MHz）

信道间隔

（kHz）

对数 备注

1

上行：144.700-145.000

下行：145.300-145.600

0.6

数字：12.5

模拟：25

数字 24对

模拟 12对
亚音频建议使用

88.5Hz。

2

上行：434.000-434.500

下行：439.000-439.500

5

数字：12.5

模拟：25

数字 40对

模拟 2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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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 140MHz 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
（信道间隔 12.5K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

率（MHz）

下行中心频

率（M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

率（MHz）

下行中心频

率（MHz）

1 144.7000 145.3000 13 144.8500 145.4500

2 144.7125 145.3125 14 144.8625 145.4625

3
144.7250 145.3250

15 144.8750 145.4750

4
144.7375 145.3375

16 144.8875 145.4875

5
144.7500 145.3500

17 144.9000 145.5000

6
144.7625 145.3625

18 144.9125 145.5125

7
144.7750 145.3750

19 144.9250 145.5250

8
144.7875 145.3875

20 144.9375 145.5375

9
144.8000 145.4000

21 144.9500 145.5500

10
144.8125 145.4125

22 144.9625 145.5625

11
144.8250 145.4250

23 144.9750 145.5750

12
144.8375 145.4375

24 144.9875 145.5875

注：144.700MHz/145.300MHz预留为全省中继台应急中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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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 140MHz 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

（信道间隔 25KHz）

频率序号 上行中心频率（MHz） 下行中心频率（MHz）

1
144.700 145.300

2
144.725 145.325

3 144.750 145.350

4 144.775 145.375

5 144.800 145.400

6 144.825 145.425

7 144.850 145.450

8 144.875 145.475

9 144.900 145.500

10 144.925 145.525

11 144.950 145.550

12 144.975 145.575

注：144.700MHz/145.300MHz预留为全省中继台应急中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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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 430MHz 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
(信道间隔 12.5K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率

（MHz）

下行中心频率

（M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率

（MHz）

下行中心频率

（MHz）

1 434.0000 439.0000 21 434.2500 439.2500

2 434.0125 439.0125 22 434.2625 439.2625

3 434.0250 439.0250 23 434.2750 439.2750

4 434.0375 439.0375 24 434.2875 439.2875

5 434.0500 439.0500 25 434.3000 439.3000

6 434.0625 439.0625 26 434.3125 439.3125

7 434.0750 439.0750 27 434.3250 439.3250

8 434.0875 439.0875 28 434.3375 439.3375

9 434.1000 439.1000 29 434.3500 439.3500

10 434.1125 439.1125 30 434.3625 439.3625

11 434.1250 439.1250 31 434.3750 439.3750

12 434.1375 439.1375 32 434.3875 439.3875

13 434.1500 439.1500 33 434.4000 439.4000

14 434.1625 439.1625 34 434.4125 439.4125

15 434.1750 439.1750 35 434.4250 439.4250

16 434.1875 439.1875 36 434.4375 439.4375

17 434.2000 439.2000 37 434.4500 439.4500

18 434.2125 439.2125 38 434.4625 439.4625

19 434.2250 439.2250 39 434.4750 439.4750

20 434.2375 439.2375 40 434.4875 439.4875

注：434.000MHz/439.000MHz预留为全省中继台应急中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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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省 430MHz 频段业余中继台频率表

（信道间隔 25K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

率（MHz）

下行中心频

率（MHz）

频率

序号

上行中心频

率（MHz）

下行中心频

率（MHz）

1 434.0000 439.000 11 434.2500 439.250

2 434.0250 439.025 12 434.2750 439.275

3 434.0500 439.050 13 434.3000 439.300

4 434.0750 439.075 14 434.3250 439.325

5 434.1000 439.100 15 434.3500 439.350

6 434.1250 439.125 16 434.3750 439.375

7 434.1500 439.150 17 434.4000 439.400

8 434.1750 439.175 18 434.4250 439.425

9 434.2000 439.200 19 434.4500 439.450

10 434.2250 439.225 20 434.4750 439.475

注：434.000MHz/439.000MHz预留为全省中继台应急中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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